编号：

科 技 项 目 任 务 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广东农村科技信息“村村通”推广服务项目
项目负责人： 

承担单位：   

联系电话：   

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

2004年6 月 16 日

甲方：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

乙方： 

1、 项目主要内容

按省科技厅《关于修改广东农村科技信息“村村通”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科函成字[2004]236号），以及该通知的《广东农村科技信息“村村通”项目实施方案》文件的精神和要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。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：

1．建立       广东农村科技信息村村通服务站，依托省“村村通”网络平台资源，为当地农村提供多层次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。

2．接受省、市村村通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，负责“村村通”项目在当地的推广工作，负责当地各类农业信息的采编，向“村村通”信息平台发布本地信息；

3．宣传推广“村村通”项目、发展用户、终端设备使用培训；组织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。

2、 计划进度（按年、月填报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3、 目主要参加人员（姓名、性别、职称/职务、承担任务）：

	姓名
	性别
	职称
	承担任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4、 其他参加单位及承担任务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5、 经费

广东省拨经费　　万元，广州市拨经费　　万元，自筹配套经费　　万元，其中广州市拨   万经费开支计划：

	             经费
	预算

	1、设备
	

	2、人员配置
	

	3、培训费
	

	4、市场信息采集
	

	5、设备维护、上网网通信
	

	6、电视、报纸广告宣传
	

	7、专家咨询
	

	8、资料、文印费
	

	9、其它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：
	


6、 责任条款

1、 乙方必须按《任务书》规定的开支范围，对甲方核拨的经费实行单独列帐，专款专用，并接受甲方的检查和监督。

2、 乙方必须于2005年5月、10月份向甲方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，甲方按省村村通办的有关要求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。乙方未达到有关要求的，乙方应按照甲方提出的整改措施整改。

3、 乙方因某种原因致使项目计划无法执行，而要求终止任务的，应向甲方提出申请，经甲方审核批准后实施，并视不同情况部分或全部退还所拨款经费；如乙方没有提出终止任务的申请，甲方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监督检查的情况，有权提出终止任务的处理建议并执行。

4、 本《任务书》正式文本一式二份，甲、乙方各存一份，各份均具有同等效力。本《任务书》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项目验收后一年内，各方应负《任务书》相关的法律责任，不受机构、人事变动而影响。

甲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乙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